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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道进

　　摘要：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自然观类似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客观自然
观；它的自然是原始的、素朴的、自在的，具有先在性、自组织性、有机性、同质性等特征。正
是这种“荒野”自然观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之“根”。环境伦理学遇到的种种诘难，如价
值论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认识论上的“宗教神秘主义”、方法论上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等

等，都可以从这种“人学空场”的抽象自然观那里寻找到问题的症结。

　　关键词：先在性；自组织性；系统性；同质性；实践；症结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自然观类似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的自
然是原生态的、素朴的、自在的，具有先在性、有机性、自组织性、客观性（科学性）与同质性
等特征。无论是梭罗的“瓦尔登湖”、比尔·迈克基本的“终结”了的自然、卡洛林·麦茜特
的“死”了的自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沙乡的“大地”，还是罗尔斯顿
哲学走向的“荒野”、芭芭拉·沃德·勒内呵护的“一个小小行星”、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
的“生命”、辛格和雷根具有天赋权利的“动物”、刘湘溶的“长颈鹿的脖子”等等，都是费尔
巴哈所谓的“一切感性的力量、事物和存在物的总和”，都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与人分离的自
然”、“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都是见物不见人的自然、“人学空场”的自然。[1]

　　一、“荒野”自然观：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之“根”

　　任何一门哲学都有它自身的本体论预设，这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公理”或出发点。非人类中
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不例外，它的本体论预设正是上述费尔巴哈性质的荒野自然观。纵观环境伦
理学的各种主张，无论是其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还是其敬畏生命的实践方法论，抑或是其反科学
思维方式的整体主义认识论，都是以原生态的自然观为“公理”或“出发点”的，都与荒野自然
观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的关联，都是荒野本体论的具体展开或延伸。

　　1.荒野自然观与价值论上的“内在价值论”

　　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既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最新研究发现表明，自然是有机的、系
统的、自组织的、先在的，那么，自然本身就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就理应
成为伦理学“道德共同体”的平等成员。环境伦理学的“内在价值论”是从以下四个维度加以阐
发的：

　　① 自然的系统性说明，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杂的有机体，每一个事物在自然之“网”中
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对于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元功能”，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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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事物与生俱来，是自然界包括人类不可缺少的存在要素，具有“客观的”、“内在的”价
值。

　　② 自然的自组织性说明，自然就是和人一样的能动的主体，每个事物都具有自我修复、自我
完善的价值评价与实现能力，都是它自己的“目的中心”，都具有相对于自身而言的“非工具价
值”。自然的这种“非工具价值”被一些学者命名为“对象的自我目的性”[2]，它构成了非人类
中心主义者“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依据。正如余谋昌先生所说，“我们就要承认不仅人是
目的，而且其他生命也是目的；我们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
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3]

　　③ 自然的先在性说明，人的价值是自然赋予的，而自然的价值却不是人所赋予的，自然具有
与人类同等甚至更高的价值。例如，罗尔斯顿就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完善的进化系统，相比之
下，人类却只是一个后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大自然是一
个客观的价值负载物。”

　　人类“生命的出现只不过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假如大自然没有赋予我们任何价值，那么，我
们怎么能够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存在物而存在呢？”[4]还有的学者继承中国古代道家“道生万
物”的思想，认为人只不过是自然之“道”的产物，人直接就是自然存在物。既然人是自然抚育
的，那么人的价值也就是自然赋予的；与其说价值具有属人性或自为性，还不如说价值具有自然
性或自在性。

　　④ 人与物的同质性说明，人与物具有等价性。例如，在《关于大猩猩的宣言》一文中，动物
解放论者辛格就列举了一系列科学的事实，证明人和动物都具有同样的能力和价值，“人类试图
与他们的那些长毛的、生物学上的堂兄弟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自欺欺人的徒劳无
益。”理由是：人和黑猩猩的遗传信息仅有1.6％的差别、黑猩猩能够毫无困难地使用工具、能够
学习聋哑人的许多手语、会欺骗、扔石头、有计划地打猎、对弱小的同类进行恐怖统治，等等。
[5] 

　　2.荒野自然观与方法论上的“敬畏生命”

　　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既然自然界是有机的、自组织的，先在的、与人同质的，而且这个结
论又是具有生态学事实严密支撑的，因此，自在的自然就具有了客观性、神圣性、至善性与至上
性的特征，人类只能尊重它、顺从它、呵护它，而不能对它有丝毫的不敬。这样，自然的上帝或
上帝的自然就以无比的威严伫立在人们的面前；对自然俯首贴耳、顶礼膜拜也就成了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的最佳方法了。例如：

　　①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敬畏”二字正是这种“至上”逻辑的必然。他把“敬畏生命”的
内涵归纳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
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伦理学应该尊重所有的生命，包括动物、昆虫和植物，因为所有的
生物都拥有“生存意志”；为此，人们应该“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园中的花枝，不踏死路上的
昆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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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在《尊重大自然》一书中，泰勒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善恶标准界定为：“一种行为是否
正确，一种品质在道德上是否良善，将取决于它们是否展现或体现了尊重自然这一终极性的道德
态度。”[6]

　　③ “大地伦理学”的发起者利奥波德也呼吁人们实践对大地的“热爱”意识，理由是：“我
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大地的热爱、尊重和敬佩，以及高度赞赏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够有—种对
大地的伦理关系。”

　　④ 素以“田野里的浪漫主义学者”著称的梭罗号召人们崇拜自然，把丛林的生命与活力看成
是上帝所操纵的内在的“神性”。这个“神性”可以表征为“如果人们能够提高到对树桩和石头
表示真正的崇拜，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新生。”

　　⑤ 《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的作者约翰·缪尔也鼓励人们保持荒野的自在性与异在性，并倡
导人们像信奉上帝一样信奉自在的荒野，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在上帝的荒野中，存在着世界的
希望。”[7]

　　⑥ “深层生态学”的创立者阿伦·奈斯要求人们把非人类的“非我”当成大写的“自我”，
把追求生物的多样性与共生性看作人类价值“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如此，人类价值的自我实现
就不再是改造自然、奉献社会，而是古代道家倡导的“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了。

　　⑦ 罗尔斯顿从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把“更加深层的，非自私的理由”确定为“要尊
重‘内在于’动植物区系和自然景观中的性质，以促进它们的发展。”[8]按照罗尔斯顿的逻辑，
人促进自然的发展，就是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

　　3.荒野自然观与认识论上的反“笛卡尔范式”

　　同样是以自然的自在性特征为依据，环境伦理学反对近代以来盛行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认
为系统性、复杂性的自然是绝不可能为主客二分的“笛卡尔范式”（余谋昌语）所认识和把握
的，因此，从生态学之“是”到伦理学之“应该”的“跃迁”就只能凭借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
通达，表现为要么依靠神秘主义的“感受”或“体验”——这是阿尔贝特·史怀泽、约翰·缪
尔、比尔·麦克基本、阿伦·奈斯等人的惯用手法；要么依靠类似于中国古代“取类”、“比
象”、“直观”、“外推”的有机论思维范式——这类手法通常为辛格、雷根、罗尔斯顿等人所
采用。例如：

　　① 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拓展主义”就是依靠宗教神秘主义认识论的“感受”或“体
验”而完成的。为了实践其所谓的“敬畏生命”，史怀泽呼吁人们要做一个“燃料的给予者”，
去点燃人心中的敬畏生命的“光明”。这个“点燃”的过程就是人们主观“感受”或内心“体
验”自然生命的神圣的过程。他说：“共同体验生命，由此在其存在中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波浪冲
击，达到自我意识，结束作为个别的存在，使我们之外的生存涌入我们的生存。”[9]在史怀泽看
来，感受生命的神圣、结束人类中心主义的利己主义就是通过个人的主观体验而来的，就像他看
到河马时突然体验到生命的神圣一样；这种“体验”的形成并不需要外在事物的作用，它是先于
人心中而存在的，“我们内心神秘的声音并不需要幸福的生存——听从它的命令，才是唯一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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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满足的事情。”[10]在《我的生平和思想》中，史怀泽大肆张扬这种神秘主义认识论，主张以
神秘的非理性主义统摄逻辑的理性主义。他说，“敬畏生命的世界观是伦理神秘主义。通过伦理
行为，它使与无限者合一得以实现。这种伦理神秘主义产生于逻辑的思维。如果我们的生命意志
思考自身和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生命，并通过行动
把我们的生命意志奉献给无限的生命意志。理性思想如果深化的话，就必然走向神秘主义的非理
性思想之中。”[11]神秘主义与宗教神学总是如影随行，共生诉求的。作为一位神学家、一名神
学博士，史怀泽在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毫不掩饰地以牧师的口吻，模仿上帝的声音，
祈祷人们“与宇宙建立了有教养的关系。”“在世界上，生命意志处于与自身的冲突之中。在我
们内心，它则愿与自身实现和平”；“生命意志显示在世界中，并在内心中启示着我们”；“精
神命令我们有别于世界。通过敬畏生命，我们以一种基本的、深刻的和富有活力的方式变得虔
诚。”[12]很明显，这里，史怀泽不过是在借上帝之口颁布其敬畏生命的“绝对命令”而已。

　　② 除了依靠神秘主义的直觉与顿悟以外，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还普遍运用中国古代有机论的思
维方式，即“比类”、“取象”、“直观”、“外推”的拟人化手法，偏重于从相互关联的角度
去认识事物；它通过对对象的反复观察，将对象概括、提炼为意象，再推己及人或“能近取
譬”，从而直观把握事物的本质。例如，“动物权利论”者雷根对小牛、黑猩猩、浣熊的痛苦的
描述就是通过人与非人类的“将心比心”而来的。在《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一
文中，他写道：“肉用小牛的孤苦伶仃令人同情——揪心裂肺；电极深植于其大脑中的黑猩猩所
遭受的那种由脉冲所产生的痛苦令人憎恶；被套在捕兽铗夹中的浣熊的缓慢的、痛苦的死亡使人
感到难受。”[13]“动物解放论”者辛格对老鼠失去“不遭受折磨的利益”而“痛苦”的理解也
是通过“以人度物”的“视角转换”而成的。“我们需要从那些被我们的态度和源于这些态度的
实践所伤害得最严重的存在物的角度来反思这种态度，如果能够实现这种超凡脱俗的视角转换，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态度和实践中发现这样一种模式：我们总是靠牺牲一个团体的利益来使另一个
团体获利，而我们自己往往就是这个获利团体的成员。”[14]这里的“视角转换”说白了就是中
国古代认识论的“比类”与“外推”。

 
　　二、“荒野”自然观：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症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然绝不是费尔巴哈
所谓的客观的、抽象的、僵死的、荒野的、原生态的自然，而是被人类实践所“中介”过的自
然，是赋予人类价值向度于其中的自然；只有与人类实践发生关系的自然才是“现实”的、“感
性”的、“人类学的自然”。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
来说也是无”。[15]因为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
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而“这种活
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16]因
此，谈论纯粹的自在的自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所接触的自然界只能是“通过工业——尽管以异
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17]关于实践的人化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
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资本论》等
著作中，都给予过详细的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法兰
克福学派的第二代的主将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也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荒野自然观只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甚至自然的“主体性”，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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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能动性、批判性和否定性维度。其关于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见解与费尔巴哈如出
一辙：对自然、“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
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而它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
判的’ 活动的意义。”[18] 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客观自然主义导致了环境伦理学价值论上的“自
然主义谬误”、方法论上的“环境法西斯主义”以及认识论上的“宗教神秘主义”。与实践
（人）无涉的荒野自然观，正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症结。

　　1.与实践分离的荒野自然观：“自然主义谬误”的症结 

　　实践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人们为了实现主体之“应该”，他就必须从事实践活动，而要使
实践活动行之有效，他就必须尊重自然之所“是”。这样，通过实践的中介作用，“是”与“应
该”就顺利实现了平稳性的“软着落”。

　　由于非人类中心主义脱离实践而单向度地考察生态问题，它看不到实践是自然价值的发现、
创造与生成的过程，看不到实践是真与善的统一、“是”与“应该”的统一。因此，它在从生态
学的“事实”到伦理学的“价值”过渡问题上就必然发生爱德华·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所说
的“自然主义的谬误”：将生态学的事实直接等同于伦理学的价值。

　　在自然的内在价值论的基础上，环境伦理学认为，既然自然具有不依赖于人类意志为转移的
内在价值，那么，人类就没有理由不对自然加以尊重和保护。这样，自然的“本来如此”直接就
是它的“应该如此”了，生态学之“是”也直接就是伦理学之“应该”了。例如，罗尔斯顿就把
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是”与“应该”看作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本身就
是“应该”，“应该”本身就是“是”，两者没有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之分。这个结论的科学依
据在于：生态学所客观描述的生态世界是一个“创造生命、维护稳定、保持完整、直至进化出人
类从而达到美”的和谐、稳定的系统，这些特征并不是人以观念的形式贯注到自然之内的，而是
自然与生俱来、本来就有的，因此，自然界的“是”本身就包含着“应该”。“当我们从描述植
物和动物、循环与生命金字塔、自养生物与异养生物的相互配合、生物圈的动态平衡，逐渐过渡
到描述生物圈的复杂性、地球生物的繁荣与相互依赖、交织着对抗与综合的统一与和谐、生存并
繁衍于其共同体中的有机体，直到最后描述自然的美与善时，我们很难精确地断定，自然事实在
什么地方开始隐退了，自然价值在什么地方开始浮现了；在某些人看来，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
至少是消失了，在事实被完全揭示出来的地方，价值似乎也出现了；它们二者似乎都是生态系统
的属性。”[19]按照罗尔斯顿的逻辑，既然“是”与“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一”，那么，生态
学也就是伦理学，伦理学也就是生态学了。于是，生态伦理学就此宣告成立了。

　　可见，脱离实践，因而不懂得实践是“是”与“应该”的中介，这是环境伦理学发生自然主
义谬误并因此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强烈批评的主要根源。正如刘福森教授在《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
理观的理论困境》一文中所说：“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并不等于自然规律就是人的行为目的。自
然规律只决定人“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不决定人“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
么。“能做”与“应当做”并不是一回事。”可见，脱离实践的自然之“是”是绝对推不出伦理
之“应当”的。

　　2.与实践分离的荒野自然观：“环境法西斯主义”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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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自我塑造、是我确证、自我生成的过程；相对于“意
识”、“思想”、“语言”而言，实践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实践与人
是直接同一的：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这是马克思“实践的人学本体论”的核心。

　　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变换过程，实践是人将主体的内在尺度运用于自然
界，从而改变自然的异在性、自在性，实现自然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变的过程，所
以，实践必然改变自然的物质结构和原初形式，“破坏”自然的自在状态。

　　由于没有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作为本体论支撑，因此环境伦理学也就不能看到：“保持生命、
促进生命”的实践方法论就等于要求人们停止实践，而停止实践本身就等于取消了人类生存的根
基，导致人类成为珍稀动物直至消灭人类。理由很简单：“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
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
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20]由于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只能以自己
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因此，为了生存，人必须和动植物一样，以其他生物的“死亡”换取自身的
存在。如果真如史怀泽所言，人类真的做到敬畏所有自然的生命，那么，其代价或结果就是，且
只能是，人类成为濒危物种！所以，环境伦理学自诞生始，就被一些学者诅咒为“反人道主
义”、“环境法西斯主义”。例如，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街的地球》一书中就是
这样抨击深层生态学的：“有个名叫‘深层生态主义者’的团体现在名声日隆。它用一种灾病来
比喻人与自然的关系。按照这一说法，人类的作用有如病原体，是一种使地球出疹发烧的细菌，
威胁着地球基本的生命机能⋯⋯深层生态学的另一种说法是，地球是个大型生物，人类文明是地
球这个行星的艾滋病毒，反复危害其健康和平衡，使地球不能保持免疫能力。”[21]动物权利论
者雷根也认为，大地伦理学“明显地包含了这样一种前景：为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
丽，个体得牺牲给更大的生物共同体的‘好’。在这样一种⋯⋯可恰当地称之为环境法西斯主义
的论点中，我们很难为个体权利的观念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整体主义给我们提供的是对环境
的一种法西斯主义式的理解。”[22]

　　可见，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方法论之所以落得个“生态极权主义”（马迪·尼尔）的骂名，原
因就在于它的本体论自然观上，也就是与实践的人化自然观相对立的荒野自然观上。 
 
　　3.与实践分离的荒野自然观：“宗教神秘主义”的症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论。“认识与对象、主观
与客观的统一，既不能单纯地从直观的对象一方来理解，也不能单纯地从主体即认识者自我的观
念性活动来理解，二者统一的基础只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23]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
力、检验标准和目的。自在自然的自组织性、系统性、先在性的生态学认识都是在实践中发现
的；生态学之“是”向伦理学之“应该”转变的必要性也是通过实践认识到的，是由实践的能动
性与受动性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实践是完成环境伦理学“拓展主义”的中介，也是环境伦理学
成为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

　　环境伦理学家们的“荒野意识”正是通过实践所认识到的；荒野自然的系统性与自组织性等
特征，这些以观念形式存在于环境伦理学家头脑中的客观世界，也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科
学研究所发现的。因为，从认识的发生逻辑看，人们关于某物的“映像”总是以某物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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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前提而发生的，即先有对象而后有映像。而对象变为映像的过程就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
程，即实践的对象化或人化过程。自在的荒野只有成为环境伦理学家们的对象，才能转化为他们
的主观映像。即使这个映像是错误的，但它仍然是以自然作为对象的实践结果。因此，非人类中
心主义所青睐的自然的自在性特征实质上是不自在的，而是经过生态学家们的实践（考察或试
验）得来的；即便是他们直接“感悟”或“体验”到的自然，也是通过他们的眼睛、耳朵、手和
头脑等感觉器官所实践到的结果。

　　由于实践范畴的缺“场”，环境伦理学看不到实践对认识发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实
践是从事实向价值过渡的桥梁和纽带，因此也就找不到其主张的“合法性”根据，只能借助于宗
教神秘主义的直觉顿悟或中国古代有机论的思维范式。这样，环境伦理学的神秘主义认识论要么
就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人的能动的方面”，要么属于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
主义反映论——抹煞了人类认识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然而，无论是作为唯心主义认识论，还是作
为旧唯物主义反映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都不能在知识领域内引起“主观的普遍的有效
性”。由此看来，在认识论问题上，环境伦理学被一些学者斥责为“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神秘
主义“玄学”也就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了。例如，莫里斯(D．Morris)就曾指责阿伦·奈斯“陷入
了几乎是令人困惑的哲学隐语之中，他的神秘主义，常常把对大多数人来说很清楚的问题弄得让
人不知所措”；布克钦则声称深层生态学是一个被体系框架遮掩着的东方神秘主义传统的“大杂
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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